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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我國各國際港區採行強制引水制度，請依引水法說明何謂引水人？那些

情形下，不得為引水人？（25 分）

二、聯合國海洋法公約（公法部分）第 92 條規定「船舶航行應僅懸掛一國的

旗幟……。」我國船舶法、商港法及其他航港相關法規，也有相關我國

船舶、非我國船舶及其他船舶懸掛旗幟的規定，請分別說明之。（25 分）

三、交通部在完成所謂「航港政企分離改革」之際，成立交通部航港局（下

稱航港局）辦理航政及港政公權力業務。請說明何謂「航港政企分離改

革」？航港局設立之法規依據為何？航港局之職掌事項有那些？（25 分）

四、我國重視各類勞工之權益。請分別說明船員法對「未滿十八歲」及「女性」

船員在船工作之勞動條件的特別規定為何？（25 分）


